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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天讨论，代表对对方的发展表现出极大兴趣，了解了双方的理念，制度环境和组

织发展。会议代表认为，NGO在推进社会文明和民主建设，尤其是推进公民自由权利

方面，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。

欧洲NGO有很长的发展历史，相当制度化，并以其相应的政治和法律秩序为基础。

中国的社会经济结构转型以及意识形态变化，对中国 NGO的发展产生影响。在过去几

年中，中国 NGO有很大的发展，其中草根 NGO的发展令人注目。预计将有进一步发

展。中国NGO和政府/社会/市场的关系，是开放的，探索的，还未定型的进程。各方面

都在学习的过程中。

欧洲和中国的NGO在目标上差异不大，但工作重点和承担的责任有些差异。国际

NGO和中国 NGO在一些非政治性的领域已经有联系甚至合作。在欧洲不同的国家， 

NGO的运作有各自的特点，但是在法律框架方面，他们的使命和理念和地位相似。社

会 NGO比和政府签约的 NGO在工作目标上更加政治化，而中国 NGO没有那么强政

治化程度。

在中国， Gongo和草根NGO面临的问题不同：前者是自我转型：提高知名/透明

和工作效率，后者是合法性地位问题。他们的作用地位和优势，极大地依赖社会法律和

政治制度的社会制度改进，以及更多的社会资源进入。

共同点：提供公共服务，关注社会弱者，增进社会内聚，但是中国的主要提供公

共服务，较少参与国际性社会政策，关心的问题也主要是中国的。但是欧洲 NGO关心

的问题超出欧洲本地，他们对广泛的社会/政治/外交甚至全球性议题参与意见。

NGO联合会对于积聚他们的共同利益非常重要，在欧洲已经有所实践。

国际视野/合作/分享信息和资源是重要的，这样他们可以相互学习，并且建立一个

跨国家的第三方力量，以低成本，高效率，高度灵活和创新的方式，推进社会文明，

社会公正/公民权责的发展。中国 NGO需要更积极地参与国际社会公共事务和讨论，

在国际NGO网络中起到更积极的作用，增强影响力。



合作的具体建议：合作之前多了解对方的环境体制，从人才培养 （有国际视野的

领导人）和组织实践入手。由于草根NGO需要支持增强独立研究的能力。建立中英文两

种语言的信息共享机制（提供备忘录参考，交换活动图表，公共议题网站，交流工作

状况）。和中国大学合作，就重要课题进行研究，成果翻译成中文。

落实行动，组建一个行动小组，有具体的组织和人就落实计划负责实施。


